
 
 

附件三 稻米產銷履歷驗證補助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退件(申請

文件不符規

定) 

辦
理
驗
證 

申請者向產銷履歷驗證機構提出驗證申請 

取得產銷履歷驗證機構之驗證證書 

審
查 

申
請
資
料
送
件 

農糧署各區分署依限審查下列資料： 
1. 稻米產銷履歷補助費申請書（附件四至附件七） 

2. 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(或追查證明文件)。 

3. 驗證機構收費發票正本或影本。 

4. 驗證收費明細(含現場實際稽核人、天、時數及產品

檢驗費等)。 

5. 資訊服務專員學歷證書影本。 

6. 電腦及標籤條碼機發票正本。 

7. 電腦及標籤條碼機設備規格明細（或估價單）。 

8. 領據(附件八)。 

9. 存摺封面影本。 核
定
及
撥
款 

取得驗證日期 
當年度八至十月 

受理日期 
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

受理日期 
當年度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

取得驗證日期 
上年度十一月至當年度七月 

執行單位 

驗
證
機
構 

申
請
者 

農
糧
署
各
區
分
署 

農糧署各區分署核撥補助款 

申請者填寫附件四至七之申請書，並依取得驗證證書日期分別依

期限向土地所在地轄管之農糧署各區分署提出申請。 


